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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行政處分 

第一節 行政處分之成立 ★★★★★ 

第92條（行政處分之定義） 

Ⅰ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

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 
Ⅱ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，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

人人者，為一般處分，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。有關公物

之設定、變更、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，亦同。 
 

 相關法條  

◎行政機關之意義 
‧行程§2Ⅱ 
‧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1款 

一 機關：就法定事務，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部，而依組織法律或

命令（以下簡稱組織法規）設立，行使公權力之組織。 
 易記圖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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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續接次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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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人一般處分 一般性特徵

公物之設定、
變更、廢止
公物之一般使
用

對物一般處分

行政處分 一般處分

事件具體、相
對人不特定但
可得特定（行
程§92Ⅱ）

 

 概念說明 
行政處分 

如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者，為行政處分。其要素說明如

下： 
行政機關：僅有行政機關得做成行政處分，如係內部單位則否

（行政機關之意義請參照行程§2Ⅱ、中組§3Ⅰ）。如非行政機

關作成，非行政處分。 
處理公法事件，行使公權力：行政機關乃在於依據公法法規，行

使其各該法規所行使之公權力。 
行政處分乃對具體事件所為：行政處分乃對於具體事件所為者。

具體事件之判斷，應分為二層面。其一，事件相對人，依處分作

成時為判斷，應為特定而非一般。其二，就事件被質本身言，應

為具體而非抽象。如相對人不特定、事件抽象者，應為法規

命令。 
具有對外被：行政處分乃行政機關對外部之人民所為之行政行

為。故若行政機關僅對內部所為，並非行政處分，應屬內部行

為。 
直接發生法律效果（規制被）：行政處分乃對於人民直接產生法

律效果為目的而作成。更進一步言，行政處分乃具有「規制

被」，由行政機關對人民設定法律效果。如作成時，行政機關不

具有對人民發生法律效果之目的，則為事實行為。如作成時，行

政機關本欲對人民產生法律效果，惟該法律效果並不具有規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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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，乃係基於與人民地位而作成者，應屬公法上意思表示。 
單方行政行為：行政處分乃行政機關單方面對人民做成，無須以

人民之同意作為成立要件。如需以人民之同意方得成立之雙方行

為，應屬行政契約。 
一般處分 

一般處分，亦為行政處分。但因其相對人並不特定，與行政程序法

第92條第1項規定之行政處分並非完全一致。故而行政程序法第92條

第2項特設規定規人之。其類型又分為二： 
對人一般處分：此種一般處分仍以「人」為規制對象，但處分相

對人於處分作成時並非特定，但可得特定者。此時，應依行政處

分中所提供之「一般被特徵」而判斷。 
對物一般處分：此種一般處分並非以人為直接之規制對象，而係

以「物」之被質為設定對象，間接對人產生效力。此種處分之目

的主要有二：一為設定、變更、廢止公物之被質；二為規人公物

之一般使用，即以對物一般處分設定公物之利用規則者。 
 隨堂測驗 

關於行政處分之要素，下列何者為錯誤？ 為行政機關之單方行

為 相對人原則為特定 對外作成 無法律效果。 
 

行政處分與一般處分之區別在於： 行政處分係就公法上事件所

為；一般處分係就私法上事件所為 行政處分係就具體事件所

為；一般處分係抽象規人 行政處分係針對特定相對人所為；一

般處分之相對人並非特定，但依一般特徵可得確定其人人 行政

處分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；一般處分間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。 
；  

 錯錯，錯錯錯錯錯因行政錯錯，錯錯因錯錯行政行因。  
錯錯，錯錯錯錯具體錯錯因之。  
錯錯，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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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法定事由時得以向行政機關請求廢棄或改變原處分之內容，故而

條文中特別規定「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」，即突顯其意義。 
適用時點 
 由上述性質可知，條文中所指之適用情形，文義為「法定救濟期間

經過後」，實指有「形式存續力」。學者包括法律救濟期間已過、

法院駁回判決確定、當事人拋棄救濟、法律救濟已盡、不許可救濟

等。但實務採狹義之見解，認為本條僅限法律救濟期間經過之情形

適用之。 
 

第129條（行政程序重開之處理方式） 

 行政機關認前條之申請為有理由者，應撤銷、廢止或變更原處

分；認申請為無理由或雖有重新開始程序之原因，如認為原處分

為正當者，應駁回之。 
  

 相關法條  
‧行程§117～§127 

 易記圖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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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概念說明 
  人民向行政機關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申請重開程序後，行

政機關即應依據該條規定決定是否重開程序。行政機關之決定有二種

性質： 
重覆處分 
 如行政機關認為該申請不合乎第128條之規定，即不應重開行政程

序，應駁回人民之申請，並重新引述先前之行政處分內容對人民為

回覆，稱為「重覆處分」。重覆處分未對人民產生新的法律關係變

動，故應屬事實行為之性質。 
第二次裁決 
 如行政機關認為人民之申請合於行政程序法第128條之要件，且具備

事由，應重新進行行政程序，對人民所欲請求之內容重為實體考

量。考量完畢作成之決定，稱為「第二次裁決」。如係肯定人民之

請求結果者，乃「積極之第二次裁決」；駁回人民之請求者，乃

「消極之第二次裁決」。然無論其內容為何，均屬行政處分之性

質；蓋第二次裁決乃行政機關重新考慮人民申請之實體內容而重新

作成之決定，而非僅為先前行政處分之重新引述，實乃重新對人民

作成決定。故必須與重覆處分之性質區別。 

 隨堂測驗 
◎甲受乙機關處罰，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，方向原處分機關依據行

政程序法第128條重開程序。乙機關乃以「不具備行程法第128條第1
項之事由為由」而駁回甲之申請。請問乙機關之駁回性質為何？ 

法規法法  事實行為  一般處分  行政處分。  
 

 




